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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吕 东

我国商业银行如今有了最新座
次排序。

19家银行脱颖而出，跻身首批国
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毋庸置疑，
这19家银行在规模、业务、服务水平
等各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在行业中极
具重要性和代表性。名单中的绝大
多数银行均实现上市，并通过较大的
资产规模、稳定的业绩表现，成为资
本市场中一块重要的“压舱石”。

而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的
《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附加监管规定》），也
与名单同时亮相。

近年来，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商业
银行风险管控，众多银行屡屡因信贷

业务违规、关联交易管控不到位、违反
审慎经营原则等问题收到罚单，仅今
年9月份处罚金额就环比增长40%，体
现出监管层对推动商业银行审慎经营
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

《附加监管规定》发布，是完善我
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的重要
举措，将极大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应
对风险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夯实我国
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基础。

规模大、业务复杂性高、与其他
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提
供关键服务等，这些词语无疑是对系
统重要性银行最好的注解。正因为
这些银行极为“重要”，因此一旦发生
重大风险事件，将不可避免的使金融
体系和实体经济受到冲击，首次列出
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给予特殊

“关注”显得尤为重要，在不断加强商
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大背景下，此次

《附加监管规定》的落地可谓是关键
节点的关键之举。

通过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行更
强有力的监管，有助于及早发现和处
置此类银行存在的问题、潜在的风
险，不但可促进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健
经营和健康发展，同时也将保持银行
业的整体健康平稳运行，避免系统性
风险的出现。

《附加规定》最核心的内容无疑是
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应满足一定的附
加资本要求，但并没有一刀切，而是根
据各家银行实际情况做到了有的放
矢。根据评分不同将系统重要性银行
分成5组，不同组别的附加资本要求也
有所区别，充分考虑了各家银行的实

际情况，更为审慎和精细。
当下，各家商业银行正加大力度

支持实体经济，而疫情的冲击也使得
银行盈利增长受到制约，进而使资本
补充压力增大，此次附加资本要求显
然也考虑到了上述情况，采取了稳妥
且审慎推进的策略。

根据今年二季度披露的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数据显示，19家系统重
要性银行均满足所对应的附加资本
要求，个别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与要求
尚有一部分“腾挪”空间，并不会制约
其信贷供给能力，更不会减慢服务实
体经济的步伐。但考虑到未来系统
重要性银行面临的业务发展约束条
件更多，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经营
管理压力，这也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
资本管理和风险处置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需要其妥善灵活的调整经营
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

较强的风险吸收能力是银行业
金融机构持续稳健经营的重要基础，
此次通过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
高的资本和杠杆率，正是提醒其时刻
注意保持资本的安全边际。

为满足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近年
来频繁利用各种外源性资本补充方
式进行“补血”。笔者注意到，此次公
布的《附加监管规定》则对系统重要
性银行的资本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强调此类银行应建立资本内
在约束机制，提高资本内生积累能
力，切实发挥资本对业务发展的指导
和约束作用。显然，对于系统重要性
银行来说，“注重积累，精细管理”也
将是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道必
答题。

系统重要性银行作为优等生更需严要求

本报记者 刘 琪

日前，首批19家国内系统重要
性银行名单出炉。同时，《系统重要
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以下
简称《附加监管规定》）也一并发布，
为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提
供指导和依据，将自2021年12月1日
起施行。

“此次公布的首批系统重要性
银行名单，与此前市场预期的名单
范围相差不大，但更加强调入选银
行的重要性、稳健性和代表性。”民
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够入选
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既是对各家
银行的肯定，也对各家银行经营发
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将促使银行业
进一步转变理念，坚定高质量发展
方向，有效防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及外部环境变化等带来的风险挑
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推进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为

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提供金融保障。
虽然当前入选的系统重要性银

行均满足附加资本要求，无需立即
补充资本。但在多位分析人士看
来，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缓冲
垫”较小，为满足中长期经营要求，
仍需加快资本补充。

助力提升金融监管质效

根据《附加监管规定》，系统重
要 性 银 行 分 为 五 组 ，分 别 适 用
0.25%、0.5%、0.75%、1%和1.5%的附
加资本要求，附加杠杆率为附加资
本的50%，分别为0.125%、0.25%、
0.375%、0.5%和0.75%。按得分从
低到高分为五组，第一组8家，第二
组4家，第三组3家，第四组4家，第五
组暂无银行进入。

在上述19家银行中，已入选全球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均进入国内系
统重要性银行第四组。 （下转A2版）

部分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缓冲垫”较小
满足中长期经营要求仍需加快资本补充

本报记者 吴晓璐

10月18日，注册制下发行承销新
规“满月”。《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截至10月17日，科创板和创业板分别
有8家和14家公司发布询价公告。在
这22家公司的询价公告中，高价剔除
比例均不低于1%。其中，科创板和创
业板各有8家公司完成询价定价。

从有效报价情况看，剔除1%的最
高报价后，这16家公司的有效报价区
间宽度在7%至128%。而在询价制度
修订之前，IPO询价入围报价的最高价

和最低价之间往往只有几分钱的落
差，区间宽度不足1%。

此外，高价剔除比例由不低于
10%调整至不低于1%后，报价更加
分散，有效报价比例明显下滑，投资
者入围比例亦有所下降。

“有效报价区间宽度加大，反映
出投资者分歧加大，内部博弈增强。”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
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整体来
看，新规实施以来，发行人的价值得
到更好体现，询价机构参与成本有所
增加，倒逼机构投资者加大对公司的

研究力度。
“上述数据说明，新规实施后，

新股发行定价逐步趋于市场化，询
价机构难以通过压低股价来实现中
间套利，需要根据目标企业的实际
情况来提供报价。这意味着，新股
发行定价正在从‘重套路’向‘重研
究’转换。”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从定价结果来看，上述16家完成
询价定价的公司中，有7家公司的发
行价超过“四数孰低值”，科创板和创

业板分别有2家和5家公司入选，上浮
幅度区间为0.07%至7.27%。

“越来越多的公司发行价超过
‘四数孰低值’，意味着新规成效显
著，发行价更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价
值。对于发行人而言，确定的发行价
格越高，获得的募集资金就越多，未
来发展和扩张的潜力也就越大。对
于高速发展的科创企业来说，如果在
IPO中未能获得充足的募资额，可能
导致募投项目推进不顺利，影响公司
经营业绩。”陈雳表示。

华泰联合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

张雷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实践
效果来看，新规实施后，询价机构的
报价更加理性，新股定价更加合理，

“抱团报价”情况明显改观，市场化程
度显著提高。

尽管上述16家已完成询价定价
的公司尚未正式上市，但市场普遍预
计，随着新股定价中枢上移，一级市
场与二级市场之间的价差将缩小，投
资者的“打新”收益亦将下降。

张雷表示，一二级市场差价缩小
后，投资者在“打新”前应认真研究招
股说明书，谨防股价“破发”风险。

发行承销新规落地满月：

16家公司完成询价定价“抱团报价”明显改观


